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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政府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情形 

行政院為健全我國因應氣候變遷能力，建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機制，分

別於 101 年 6月 25 日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 103 年 5月核定「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02－106 年）」，由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03 年 1

月 22 日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家發展委員會）成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

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組，下設 8個調適領域工作分組，分由前科技部

（111 年 7 月 27 日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等 8 個部會共同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復依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之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下稱溫管法），於 106 年 2 月 23 日核定「國家因應氣候變

遷行動綱領」，明確擘劃推動溫室氣體減緩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總方針，並於 108

年 9 月 9 日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分為災害、維生

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洋及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

樣性、健康等 8個調適領域（圖 1）及能力建構領域，賡續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農業委員會（農業部）、衛生福利部、環境保護署

（環境部）等 7 個主管部會負責彙整各領域調適目標及策略，由國家發展委員會

等 17 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辦理 125 項調適行動計畫，並經篩選 71 項優

先調適行動計畫加強推動（表 1），期透過制定因應氣候變遷策略，提高調適能力、

加強回復力並降低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脆弱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圖 1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8 大調適領域 

資料來源：整理自環境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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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核心目標 13亦列有增進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強化韌性並

降低脆弱度等具體目標。政府為強化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橫向溝通，並呼應國

際淨零排放趨勢及巴黎協定對於氣溫升幅低於 1.5℃之規範，爰於 112 年 2 月 15

日修正公布溫管法並更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除將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納入國家

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外，亦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規範政府應推動氣候變遷調

適能力建構，接軌國際氣

候變遷科學及風險評估

推動趨勢，強化治理能力

以提升韌性，並依氣候變

遷因應法第 8條第 1項規

定，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

展委員會（下稱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負責協調、

分工、整合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

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

應事務等，以強化氣候法

制基礎。 

茲將政府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推動情形暨審計機關重要審核意見，說明

如次： 

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推動情形 

（一）計畫執行情形 

按「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於 111 年底屆期，據 8大調

適領域及能力建構領域之彙整機關統計，截至 111 年底止，125 項調適行動計畫中

計已完成 105 項，達成率 84％，其中 71 項優先調適行動計畫已完成 58 項，達成

率 81.69％（表 2）。環境部嗣於 112 年 10 月彙整完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

案（107－111 年）執行成果報告」，並經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113 年 1月核定，

執行重點成果包括：1.在災害領域，完成災害風險地圖製作、地質調查及水環境之

表 1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調適行動
計畫項數 

單位：項 

領域 彙整機關 
調適行動計畫項數 優先推動項數 

合計 
延續性 
計畫 

新興 
計畫 合計 

延續性 
計畫 

新興 
計畫 

合計 125 87 38 71 52 19 

災 害 
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 

11 8 3 5 4 1 

維生基礎設施 交 通 部 18 9 9 11 5 6 

水 資 源 經 濟 部 20 18 2 13 13 － 

土 地 利 用 內 政 部 14 10 4 9 7 2 

海洋及海岸 內 政 部 6 2 4 4 1 3 

能 源 供 給 
及 產 業 

經 濟 部 9 7 2 4 3 1 

農業生產及
生物多樣性 

農 業 部 23 16 7 9 6 3 

健 康 衛生福利部 10 6 4 8 5 3 

能 力 建 構 環 境 部 14 11 3 8 8 －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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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2.在維生基礎設施領

域，完成 17項公路防避災工程、8

項防災管理、14 項智慧化技術應

用、核查 4,369 件公共工程；3.在

水資源領域，累計增加每日 175 萬

噸水源，持續推動多元水資源發

展；4.在土地利用領域，藉由國土

計畫、都市計畫、都市總合治水及

濕地保育，全面強化國土調適韌

性；5.在海洋及海岸領域，藉由海

洋環境保育與調查及監測預警，強

化我國海洋及海岸之調適能力；6.

在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藉由提供

風險評估工具與圖資輔導能源部門及產業進行氣候風險評估；7.在農業生產及生

物多樣性領域，輔導農業抗逆設施 1,739 公頃，增設 176 個農業氣象站，改善農田

水利設施 1,285 公里，擴大農業保險投保率達 51.8％；8.在健康領域，藉由監測

空氣品質及環境水體水質，提供健康風險監測，並進行病媒蚊變遷研究及氣象因子

對健康危害分析，提供有效資訊傳遞與教育，維護全民及弱勢住民健康等。 

（二）脆弱度減量評估辦理情形 

依 104 年 7 月 1 日制定公布之溫管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適成果每年定期提

送中央主管機關。」同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研議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應依據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

資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及其他

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進行脆弱度及衝擊評估，擬訂及推動相關調適策

略。」行政院續依行為時溫管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於 106 年 2 月 23 日核定中

央主管機關（環境部）擬訂之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期透過上開法令及行

動綱領，進行各權責領域之脆弱度及衝擊評估，達成健全我國面對氣候變遷之調

適能力，以降低脆弱度並強化韌性之目標。依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

表 2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
調適行動計畫達成情形 

單位：項 

領域 
調適行動計畫 優先行動計畫 

合計 已完成 
持續 
推動 

合計 已完成 
持續 
推動 

合計 125 105 20 71 58 13 

災 害 11 10 1 5 5 － 

維生基礎設施 18 17 1 11 10 1 

水 資 源 20 12 8 13 8 5 

土 地 利 用 14 7 7 9 2 7 

海洋及海岸 6 5 1 4 4 － 

能 源 供 給 

及 產 業 
9 9 － 4 4 － 

農業生產及

生物多樣性 
23 21 2 9 9 － 

健 康 10 10 － 8 8 － 

能 力 建 構 14 14 － 8 8 －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執行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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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於 2001 年發布第 3次

評估報告（the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AR3），氣候變遷脆弱度係指某個系統

受氣候變遷（包括氣候變異性及極端天氣）負面影響及無法因應之程度，亦即脆弱

度可視為政府在執行調適策略後，剩餘未能處理之負面影響。次依 IPCC 於 2022 年

發布「2022 年氣候變遷：影響、調適與脆弱度」（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進行脆弱度評估主要目的在於提供相關決策資

訊，以利各國政府確認減少氣候風險之需求及調適策略優先順序。復依歐洲環境署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於 2020 年發布「國家調適政策循環的監

督與評估」（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adaptation policies 

throughout the policy cycle），脆弱度評估結果可供政府機關用於規劃調適策

略，以確保氣候科學資訊與各項調適策略能有效地連結。據 8 大調適領域彙整機

關統計，111 項調適行動計畫（125 項中扣除 14 項屬能力建構領域，主要係推動法

規與政策轉型等，非屬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之 8大調適領域）中計有 70 項

（63.06％）已進行脆弱度減量評估（Vulnerability Reduction Assessment）。 

（三）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辦理情形 

環境部鑑於 IPCC 於 2007 年、2013 至

2014 年間分別發布第 4 次評估報告（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AR4）、第 5次

評估報告（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AR5），其中 AR5 開始強調氣候風險概念，提

出氣候風險為氣候變遷相關危害度、脆弱

度及暴露度等因子交互作用後所產生之綜

合效應（圖 2），及近年來世界各國在面對

減少溫室氣體行動緩不濟急及全球暖化加

劇情況下，將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作為因應

氣候變遷重點，期能透過氣候風險評估，據

以研擬相關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強化自身

調適能力及氣候韌性，以因應極端氣候可能造成之衝擊及潛在風險，經參酌聯合國

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於 2004 年發布「氣

 

圖 2 氣候風險組成因子 

資料來源：擷取自環境部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13
年 5 月 8 日發布「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現象、衝擊與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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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調適政策框架：發展策略、政策及措施」之界定範疇，並設計調適計畫、評

估現有脆弱度、評估未來氣候風險、規劃調適策略、持續調適策略等 5階段之評估

架構，暨溫管法及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所訂風險評估程序，綜整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於 106 年間發布之「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7」，從氣溫變化、極端

降雨、颱風、海平面等面向，臚列臺灣氣候變遷趨勢及推估未來氣候情境與風險，

暨相關規劃調適策略架構之基礎科學資料及知識方法學等資料，納入「國家氣候變

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據 8大調適領域彙整機關統計，111 項調適行動

計畫中（125 項扣除 14 項屬能力建構領域），計有 43 項載述曾辦理風險評估，其

中 20項係採用 IPCC 發布 AR4、AR5 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發布「臺灣氣候變遷

科學報告 2017」之氣候情境，其餘 23項係自行委外研究評估或未敘明採用之氣候

情境。 

（四）預算執行情形 

按「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

案（107－111 年）」並無載列整體預

算規模及各調適行動計畫編列預算

情形，經本部設計調查表，請 8 大

調適領域及能力建構領域彙整機關

統計結果，107 至 111 年度共計編

列預算數 2,303 億 4,368 萬餘元，

截至112年底止，累計實現數2,304

億 9,814 萬餘元，應付保留數 35億

2,700 萬餘元（表 3）。 

二、審計機關重要審核意見 

本部為加強查核政府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情形，經召開專家諮詢會議，以周

延查核面向，進行跨域專案查核，所提重要審核意見，分就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暨

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洋及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

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 8 大調適領域及能力建構領域之執行情形，歸納摘述

如次： 

表 3 截至 112 年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7－111 年）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領域 預算數 累計實現數 應付保留數 

合 計 230,343,689 230,498,142 3,527,001 

災 害 586,817 586,817 － 

維 生 基 
礎 設 施 13,070,232 13,152,696 1,138,705 

水 資 源 64,207,070 61,809,829 173,695 

土 地 利 用 119,848,784 118,278,042 431,946 

海洋及海岸 711,899 635,323 73,784 

能 源 供 給 
及 產 業 

46,217 46,217 － 

農業生產及
生物多樣性 31,603,015 35,077,302 1,708,869 

健 康 269,653 610,470 － 

能 力 建 構 － 301,442 － 
註：1.部分調適行動計畫原未編列相關預算數，惟於行動方案辦理期

間，因實際需要自不同分支計畫流入，或由特別預算、非營業特
種基金、營業基金支應，致部分領域累計實現數超過預算數。 

2.資料來源：整理自8大調適領域及能力建構領域彙整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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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1. 環境部為利各權責領域進行脆弱度及衝擊評估，已於 105 年間於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明定辦理，惟未建立相關脆弱度及衝擊評估之執行

準據，近 4 成調適行動計畫未進行脆弱度減量評估，不利衡量實際降低脆弱度及

提升氣候韌性之程度，允宜研謀檢討改善，以利遂行相關氣候變遷調適工作：我國

參酌國際氣候變遷治理經驗，已於溫管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明定研議氣候變

遷調適策略，應進行脆弱度及衝擊評估，並於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中，將降

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列為綱領目標之一，亦將已採取之調適作為是否充分降低脆

弱度，納為政策內涵。惟查環境部係溫管法中央主管機關及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

綱領擬訂機關，已知脆弱度為評估氣候風險之關鍵要素，僅在「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方案（107－111 年）」揭示「制定因應氣候變遷策略，提高調適能力、加強

回復力並降低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脆弱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等願景，卻未積

極建立相關準據，以供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 8 大調適領域之脆弱度，亦

未管控其執行情形，肇致 111 項調適行動計畫（不含能力建構領域項下推動法規

與政策轉型，無須進行脆弱度評估之 14 項計畫），其中 41 項（36.94％）未進行

脆弱度減量評估，據以衡量實際降低脆弱度及提升氣候韌性之程度，其餘 70項據

述雖已降低脆弱度或提升氣候韌性，惟經本部檢視其執行成果，部分調適行動計畫

之執行成果係屬過程型或產出型指標，未能以具體、量化方式呈現脆弱度降低程

度，均不利檢視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成效，恐影響行動綱領所訂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

性目標之達成，經函請行政院督促研謀檢討改善，以利遂行相關氣候變遷調適工

作，強化我國氣候韌性。【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貳拾、環境保護署（環境

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二）1.】 

2. 環境部為強化調適能力，研擬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惟未確實要求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致 6 成餘調適行動計畫未於

規劃階段辦理風險評估，影響後續各項調適策略之規劃作業，允宜檢討改善： 依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肆、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所載，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時，應連結風險評估成果，視需求

提出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行動計畫。查環境部於 107 年 11 月 5日函請國家發展委

員會等 17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報所轄業務相關之調適行動計畫，惟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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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未確實要求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並按風險評

估結果研擬調適行動計畫，即彙整研擬「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報經行政院於 108 年 9 月核定實施，迄至 109 年 9 月 4 日環境部邀集專

家學者召開 108 年度「國家年度調適成果審查報告諮詢會議」，檢視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報調適成果時，始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以後年度調適成果

報告列述各項調適行動計畫之風險評估辦理情形。又經本部檢視 109 及 110 年度

調適成果報告，發現 111 項調適行動計畫（125 項扣除 14 項屬能力建構領域）中，

計有 68項（61.26％）未於計畫規劃階段辦理風

險評估，另 43項雖載述曾辦理風險評估，惟其中

20 項係採用 IPCC 發布 AR4、AR5 或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發布「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7」之

氣候情境，其餘 23項係自行辦理（委外）研究評

估或未敘明採用之氣候情境，其採用氣候情境背

景及分析評估方法未臻一致（表 4）；另計有 22

項調適行動計畫直接將風險評估作為調適行動

計畫辦理項目，或透過調適行動計畫進行長期監

測或相關調查研究，恐影響後續各項調適策略之

規劃作業，減損調適成效，經函請行政院督促環

境部檢討改善，俾利後續各項調適策略規劃作業

之遂行。【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貳拾、環境保護署（環境部）主管項下重

要審核意見（二）2.】 

3. 環境部為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已將氣候變遷調適概念融入國家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惟未於擬訂行動方案前建立相關審查調適行動計畫之方

式，審查各項調適行動計畫與氣候變遷調適之關聯性及合宜性，致 1 成 6 之計畫

內容與氣候變遷調適關聯性尚難連結，部分計畫甚至將溫室氣體減量誤認為調適

範疇，難以達成強化調適能力及減少脆弱度之目標，允宜儘速建立計畫審查機制，

提升調適策略執行成效：依「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肆、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載述，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時，

應將氣候變遷調適概念融入現行業務，並連結氣候風險評估成果，視需求提出因應

表 4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7－111年）調適行動計畫

辦理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情形 
 單位：項 

氣候情境採用情形 計畫項數 

合計 111 

未辦理 68 

曾

辦

理 

小計 43 

AR4 或 AR5 14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7 
6 

自行辦理（委外）研究 6 

其他 17 

註：1.本表不含能力建構領域14項調適行動計畫。 
2.資料來源：整理自 109 及 110 年度 8大調
適領域調適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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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之調適行動計畫。查環境部雖於擬訂行動方案前，召開 3 次跨部會協商

會議，共同討論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向，並確認行動方案之章節架構及各項調適行

動計畫之權責分工，惟查該部未善盡主政機關權責，積極於擬訂行動方案前建立相

關審查調適行動計畫之方式，以供 8 大領域彙整機關審查各項調適行動計畫與氣

候變遷調適之關聯性及合宜性，經本部檢視 125 項調適行動計畫之執行成果發現，

其中計有 21項計畫（16.80％），間有與氣候變遷調適尚難連結，或屬短期災害預

防，或為機關既有或例行性業務等情，致執行成果尚難反映與氣候變遷調適之關聯

性及合宜性；另部分調適行動計畫甚至將溫室氣體減量誤認為調適範疇，難以達成

強化調適能力及減少脆弱度之目標，經函請行政院督促環境部協調 8 大調適領域

彙整機關，儘速建立計畫審查機制，強化各項調適行動計畫與氣候變遷調適之關聯

性及合宜性，以提升調適策略執行成效，俾利達成強化調適能力及減少脆弱度之目

標。【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貳拾、環境保護署（環境部）主管項下重要審

核意見（二）3.】 

4. 氣候變遷因應法已增訂由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之跨部會協調、分工及整合事務，惟仍有通訊及電信基礎設施調適工作權責歸

屬爭議、研訂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暨因應氣候變遷對我國貧富不均可能影

響等事項，尚待協處整合，以利完備國家整體調適面向：依 112 年 2月 15 日修正

公布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由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因應氣

候變遷之跨部會協調、分工、整合事務。經查環境部研提下一期「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相關計畫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強化防救災

行動通訊基礎建置計畫」自 112 年度起已移由數位發展部辦理等為由，表示應由

數位發展部負責研提相關調適行動計畫；而數位發展部則表示有關電信事業調適

工作尚非屬移撥該部業務範疇等，雖經環境部及交通部（維生基礎設施領域彙整機

關）多次協調後，仍未獲共識，致行政院於 112 年 10 月 4日核定「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之維生基礎設施領域項下，仍未列有通訊及電信

基礎設施之調適行動計畫，不利於災害發生時確保通訊設施運作無虞，國家整體調

適策略面向存有缺漏；另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環境部應訂定氣

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惟截至 113 年 4月 19 日止，已歷時 1年 2個月仍未完

成訂定，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於調適行動計畫規劃階段，掌握最新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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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衝擊資訊，據以整合相關風險評估方法及基準，無從踐行法定以科學方式進

行各項調適工作；又 IPCC 於 2022 年 2月 20 日發布之第 6次評估報告（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AR6）已經強調有效、可行及符合正義原則之調適解決方案，

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尚未納入符合正義原則之概念

等情事，經函請行政院強化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功能，協處通訊及電信基礎設施調

適工作之權責歸屬爭議，及積極完成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暨整合資源應對

氣候變遷對我國貧富不均之可能影響，落實盡力不遺漏任何人理念，以利完備國家

整體調適面向。【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貳拾、環境保護署（環境部）主管

項下重要審核意見（二）4.】 

5. 政府歷年投入氣候變遷調適資金龐鉅，惟相關預算編列及執行資料未

臻完整，不利掌握各調適領域之投入與分配，又相關財源仍待開徵碳費挹注，允宜研

謀強化整體調適策略預算管控機制：據 IPCC 於 2022 年發布「2022 年氣候變遷：

影響、調適與脆弱度」指出，透過追蹤政府調適經費流向，可掌握調適策略之經費

規模、支出項目及預算執行情形，據以評估調適經費是否符合實際需求，並規劃未

來調適經費投入之優先順序，有助提供調適策略之各項決策資訊。另據 EEA 2023

年 3 月發布之「評估氣候變遷調適之成本及效益」（Assess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指出，為提供政府部門更多有關制定

調適策略之決策資訊，須取得政府部門投入調適策略預算經費之相關數據，據以瞭

解並計算調適策略相關成本及效益。按國家調適治理機制涉及整合跨部門及跨層

級之協作，須縝密追蹤預算資源挹注及管控執行情形，始能有效提升調適成效，惟

經本部檢視「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執行情形，該方案計

有 125 項調適行動計畫，均未明列各項計畫之總經費及分年計畫需求，又環境部

於前開行動方案執行期間，亦未要求各主辦機關逐年提報調適行動計畫之預算編

列及執行進度，致整體預算編列及年度執行率等統計資料闕如，且該部於 112 年

10 月公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執行成果報告」，亦未揭

露實際支用數，嗣經本部設計調查表函請各領域之彙整機關查填，始有相關數據可

稽，不利掌握各項調適領域投入經費規模，亦難評估已投入相關經費是否適足，整

體計畫預算管控機制仍有檢討改進空間。另政府為增加氣候變遷調適財源，已將氣

候變遷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納入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法定支用事項，俟碳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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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後，即可挹注於相關調適業務，惟 截至 113 年 4月 26 日止，有關碳費徵收之相

關規定仍未完成訂修，且碳費費率亦未定案，經函請行政院督促強化整體調適策略

預算管控機制，確實盤點及掌握相關經費及資源之投入與分配，以利評估投入經費

規模是否適足，遂行衡量成本及效益，優化總體資源配置，創造最大調適效益。【詳

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 冊丙、貳拾、環境保護署（環境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

（二）5.】 

6. 政府為增進國人瞭解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已彙整公開各領

域年度成果報告及總成果報告，惟部分報告呈現架構及內容繁簡不一，或未揭露經

費編列、預算執行率或屆期後持續執行原委等攸關資訊，允宜督促研謀改善：依溫

管法第 13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權

責領域，於每年 11 月 30 日前，將前一年度之調適成果提送中央主管機關（環境

部）彙整。各彙整機關已按前開規定陸續提交 107 至 110 年度各領域調適成果報

告（下稱各領域年度成果報告，111 年度各領域報告直接併入總成果報告），並公

開於環境部氣候變遷署之氣候資訊公開平臺，環境部亦於 112 年 10 月彙整完成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執行成果報告」（下稱總成果報告），

綜整該行動方案執行重點成果，並作為研擬下一期行動計畫之參考。經本部檢視網

站公開之各領域年度成果報告，因環境部並未規範年度成果報告之內容格式及架

構，致 107 及 108 年度各領域年度成果報告載述內容及呈現架構互有差異，以 107

年度為例，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

性等 5個領域，係針對各項優先行動計畫逐項說明執行情形，而土地利用、海洋及

海岸、健康等 3 個領域則係綜整方

式呈現辦理情形；又維生基礎設施、

水資源、海洋及海岸、農業生產及生

物多樣性等 4 個領域，針對跨領域

行動計畫，列有相關執行內容，而災

害、土地利用及健康等 3 個領域則

未納列；另災害、土地利用、海洋及

海岸、健康等 4 個領域未統計行動

計畫投入經費，且所有領域皆僅揭

表5 107年度 8大調適領域調適成果報告內容態樣 

態樣 
領域 

逐項檢視計
畫執行情形 

納入跨領域
行動計畫 

統計投入 
經費 

包含非優先
行動計畫 

災 害    

維生基礎設施    

水 資 源    

土 地 利 用    

海洋及海岸    

能 源 供 給 
及 產 業 

 －（註 1）  

農業生產及
生物多樣性 

   

健 康    

註：1.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之各項調適行動計畫尚無跨領域者。 

2.資料來源：整理自 107 年度各領域調適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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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優先行動計畫，並未涵蓋非優先行動計畫等（表 5）。另查各領域年度成果報告

及總成果報告，針對方案屆期後仍列入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

持續推動之 33項計畫，並未敘明持續推動原委，暨有無涉及逾期未完成或執行進

度落後等情事，不利各界檢視執行成效及驗證相關管考機制之有效性，經函請行政

院督促環境部針對各領域年度成果報告內容及架構，研擬一致性之揭露規範，以利

調適資訊更臻透明及擴大公民參與。【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貳拾、環境保

護署（環境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二）6.】 

（二）災害領域執行情形 

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產製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圖，有助因應氣候變

遷衝擊及建構調適能力，惟海岸及淹水災害風險圖尚未依最新情境推估資料製作，

允宜檢討改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為因應氣候變遷產生之衝擊及建構調適能

力，自 101 年度起參考 IPCC 發布之 AR4，陸續開發並提供氣候變遷統計及動力降

尺度資料，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依據前開評估報告統計及動力降尺度與相關機

關災害潛勢資料，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辦理「新版氣

候變遷災害風險地圖製作」，製作淹水、坡地、乾旱及海岸災害風險圖，提供政府

及產業界下載運用。經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於 109 年 7 月及 112 年 1 月參考

IPCC 評估報告，更新發布 AR5 動力降尺度及 AR6 統計降尺度資料，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並於 111 年度利用 AR5 情境資料進行氣象乾旱評估測試，完成「暖化情

境下乾旱特性之變化評估」報告書；另於 112 年 6月及 10 月更新發布淹水災害風

險圖及坡地災害風險圖。惟截至 112 年底止，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公布之海岸

災害風險圖，仍以 101 年度發布之 AR4 推估之情境資料繪製；又淹水災害風險圖

仍未依最新之 AR6 統計降尺度資料更新發布，經函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督促

更新相關災害風險圖，以利政府及產業界評估應用，強化氣候變遷防災管理能力。

【詳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丁、參、四、（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項下重要審核

意見】 

2. 文化資產局為因應環境變遷與極端天氣，提升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及

災害應變能力，辦理文化資產數典及防災科技應用計畫，有助完備文化資產防災應

變機制，惟部分文化資產尚未設置環境監測設備及傳輸模組待優化、3D 模型建置

作業待強化，及部分市縣政府尚未善加運用巡查系統 APP 等情事，允宜研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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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為因應環境變遷與極端天氣，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7－111 年）」辦理文化資產數典及防災科技應用計畫，以數位化保存全國文

化資產資料，透過統一化資訊平臺，強化文化資產資料之整合與運用，並整合相關

單位之國土安全潛勢風險及災害資訊，建立文化資產防災整備機制、即時通報管

道、監測巡查系統，協助文化資產管理單位提升管理維護及災害應變能力，112 年

度編列預算數 2億 2,931 萬餘元，執行數 2億 1,641 萬餘元，執行率 94.37％。經

查執行情形，核有：（1）為提升文化資產預防性防災能力，建置微型氣象站及室內

保存環境監測設備，惟截至 113 年 3月 22 日止，國定及重要文化資產 121 處中，

觀音白沙岬燈塔等 19 處尚未設置微型氣象站，亦無法藉由中央氣象局（112 年 9

月 15 日改制為中央氣象署，下稱中央氣象署）氣象站獲取精確監測文化資產現地

氣象資訊，且陳禎墓等 6 處監測設備資料接收率欠佳，設備傳輸模組待優化或汰

換，及李騰芳古宅等 10處尚須與管理單位或所有權人協調，徵得同意後始能設置

室內保存環境監測設備；（2）建置文化資產保存科學資料管理圖臺，提供災害預警

與保存科學運用，惟截至 113 年 3 月 22 日止，尚未建置 3D 模型者，計有國定古

蹟 31 處及國定考古遺址 1 處；已完成 3D 模型掃描建置，惟未上傳文化資產保存

科學資料管理圖臺者，計有國定古蹟 43 處、國定考古遺址 8 處及重要文化景觀 1

處。又雷擊為文化資產之天然災害致災重要因子之一，惟上開圖臺災害預警通報功

能尚乏介接天然災害致災因子雷擊之監測與預報示警數據功能；（3）建置考古遺址

及古物監管巡查系統 APP，有利文化資產監測資料累積及提升巡查作業效率，惟截

至 113 年 3 月 18 日止，尚未運用考古遺址監管巡查系統 APP，仍以人工紙本記錄

者，計有高雄市等 3市縣政府；仍未運用古物巡查管理系統 APP 者，計有臺北市等

7市縣政府等情事，經函請文化部督促檢討改善。【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

貳拾壹、文化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七）】 

（三）維生基礎設施領域執行情形 

1. 臺灣港務公司推動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計畫，有助因應氣候變遷風

險，及時修復設施隨時間及氣候變化所受損害，惟相關維護作業程序及進度管控有

待強化，且系統資料庫管理資訊未盡完備，允宜檢討妥處，以確保港灣設施品質：

臺灣港務公司為因應氣候變遷風險，及時發現港灣設施隨氣候變化所受損害並修

復，提升基礎設施韌性，符合港埠永續經營目標，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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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 年）」辦理「各國際及國內商港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計畫」，該公司

107 年委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辦理，建置相關資訊管理系統及訂定作業規範，以強

化管理機制及效能。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港灣設施巡查作業程序及維修進

度管控機制未臻周妥，致部分劣化設施維修時程延宕，影響港灣設施使用品質及安

全；（2）港灣維護管理系統資料未盡完備，不利追蹤巡檢作業辦理情形及設施劣

化變化程度，又相關作業長期採電子及書面雙軌辦理，增加時間及人力成本等情

事，經函請臺灣港務公司檢討改善。【詳審核報告營業部分乙、肆、三、臺灣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項下重要審核意見 3.】 

2. 公路局面對氣候變遷衝擊，公路受強降雨侵襲加劇，省道部分邊坡

位於地質敏感區且曾發生災害事故，惟未予監測追蹤，恐無法掌握該等邊坡狀況之

細微變化，增加用路人交通風險，允宜檢討改善：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局，

下稱公路局）為有效管理省道邊坡，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建置省道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採購決標金額 864 萬餘元，並於

112 年 11 月 17 日完成驗收，截至 112 年 11 月 21 日止，省道邊坡計 1,618 處，其

中 227 處未予監測追蹤，且曾發生邊坡崩塌、土石滑落等災害紀錄，再發生災害風

險機率高，然因缺乏相關監測作為，不易事先預警可能發生之災害。又該等處邊坡

分布於宜蘭縣等 11 個巿縣，據中央氣象署全球資訊網統計，前揭該等巿縣 89 年

至 112 年 7月間發生震度 4級以上地震共計 2,126 次，以花蓮、臺東及宜蘭等 3縣

較多，該 3縣所轄邊坡位於地質敏感區且曾發生震度 4級以上地震者計有 94處，

占上開 227 處邊坡約 41.41％，未來因地震致災風險較高，惟未經公路局監測，恐

無法掌握邊坡狀況之細微變化，增加用路人交通風險，經函請交通部督促公路局檢

討改善。【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拾肆、交通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

七）4.】 

（四）水資源領域執行情形 

1. 水利署賡續推動水庫庫容綱要計畫，有利維護現有水庫功能並延續

水庫壽命，惟水庫採高水位操作限縮陸挖時機，亦不利進行抽泥及水力排砂等清淤

作業，影響清淤成效，允宜研謀改善：臺灣大部分面積係屬丘陵及山地且地質破

碎，又豐水期間降雨集中致水庫集水區土壤沖蝕及土砂崩塌情況加劇，造成水庫泥



 

乙－313 

砂淤積、有效容量減少。經濟部水利署（下稱水利署）為延續水庫壽命，於「國家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研擬「水庫庫容有效維持綱要計畫」（下

稱庫容綱要計畫），擇選供水及淤積率超過 6％之石門、曾文等 13座水庫列為追蹤

改善標的，期於長期（111 至 120 年）能達到水庫泥砂進出平衡目標，維持水庫有

效庫容水準。我國水庫清淤方式，主要分為乾旱期間進行陸域機械開挖（下稱陸

挖），暨颱風或水量充沛時進行抽泥及水力排砂作業。惟查庫容綱要計畫 13 座水

庫之 112 年度清淤結果，總清淤量 1,146 萬餘立方公尺，較預計總清淤量 1,972 萬

立方公尺減少 825 萬餘立方公尺，約 41.84％，亦較達成土砂進出平衡所需清淤量

1,287 萬餘立方公尺減少 141 萬餘立方公尺，約 10.96％，揆其主因，係水庫採高

水位操作，限縮陸挖之時機，亦不利進行抽泥及水力排砂之清淤作業，影響清淤成

效，經函請水利署研謀改善。【詳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乙、壹、六、經濟部主管（二）

水資源作業基金項下重要審核意見（2）】 

2. 水利署為因應極端氣候對供水影響，辦理抗旱水井、伏流水及人工

湖建設計畫，有助提高供水韌性，惟地下水取用量超逾年滲透量，部分抗旱水井未

檢測水質，又人工湖水質有優氧化情形，及調查全臺具開發伏流水潛勢資料久遠等

情事，允宜研謀妥處：水利署為因應極端氣候對供水影響及提高供水安全，自 104

年度起陸續辦理「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緊

急抗旱水源應變計畫 2.0」、「加強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推動計畫」及「2023 年穩定

南部供水抗旱計畫」等相關調適行動計畫，總計畫經費 380 億餘元，透過設置抗旱

水井、開發人工湖與伏流水等，增裕備援水源，提高供水韌性。經查執行情形，核

有：（1）增鑿水井利用地下水資源作為枯旱期間備援水源，惟地下水取用水量超逾

年滲透量，且部分抗旱水井未檢測水質，又缺乏資訊系統管理抗旱水井資訊；（2）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蓄水水質有優氧化情形，造成水質不佳並增加自來水淨水場額

外負擔；（3）調查全臺具開發伏流水潛勢資料久遠，且缺乏探測資訊，又部分伏流

水工程所在地水質不佳影響出水量等情事，經函請水利署檢討改善。【詳總決算審

核報告第 2冊丙、拾參、經濟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二十一）】 

3. 台灣自來水公司辦理台南山上淨水場供水系統改善工程計畫，有助

增加臺南地區供水調度備援功能，惟部分管線工程未能如期完工，且部分管線分標

完工期程相距甚遠，影響計畫效益之達成，允宜檢討改善：台灣自來水公司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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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山上淨水場處理效能，增加臺南地區供水調度備援功能，於「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辦理「台南山上淨水場供水系統改善工程計畫」，計

畫期程為 108 至 114 年，總經費 28 億元，其中下游送水管線工程規劃於 112 年底

設置完成，輸水量達每日 10萬噸專管，送水至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確保產業

用水穩定。台灣自來水公司規劃下游送水管線工程計管（一）至管（七）等 7標工

程，預計於 112 年 4月底全數完工，惟截至 113 年 3月底止，管（一）至管（六）

工程已完工，管（七）工程歷經 5次流標始決標，復因未能取得原規劃管線路徑之

既成道路使用許可等因素同意廠商展延工期，預計於 113 年 7 月底完工，已較原

訂 112 年 4月期限落後 1年 3個月，且距管（六）最早於 109 年 8月 14 日完工，

兩者相距近 4 年，不利儘速達成管線工程通水效益，經函請台灣自來水公司檢討

改善。【詳審核報告營業部分乙、貳、四、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項下重要審核

意見 6.（1）A】 

（五）土地利用領域執行情形 

1. 國土管理署研訂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相關劃設手冊及操作流

程，引導地方政府劃分各種國土功能分區類別，惟現行山坡地農地之劃設及操作方

式，將大幅增加山坡地農地面積，恐衍生國土保安與水土保持問題，不利國土永續

發展，允宜檢討改善：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稱國土管理署）為落

實國土保育，及促進國土利用合理配置，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

111 年）」將土地使用規劃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以強化國土調適能力。經查全

國國土計畫業於 107 年 4月 30 日公告實施，該署為協助地方政府依循該計畫指導

內容，針對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提出操作方式建議，於 110 年 6 月 2 日檢送國土

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109 年 3月版）予各市縣政府，作為劃設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使用類別之參考。惟該手冊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通稱為山

坡地農地）之劃設及操作方式，係將山坡地範圍內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農業

區、一般農業區及山坡地保育區等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與未編定使

用地之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等土地納入山坡地農地；其餘尚未納入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使用類別之山坡地亦一併劃入山坡地農地。依中央研究院於 112 年 3

月 16 日發布「農業政策建議書 2.0」，提及我國於 107 年之山坡地農地總面積為 23

萬 4,900 公頃；而綜據各地方政府於 109 年 11 月 6日至 110 年 2月 5日依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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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之各市縣國土計畫，全國山坡地農地總面積為 55 萬 5,400 公頃，增加 32 萬

500 公頃，增幅達 136.44％，有大量解放山坡地空白地之虞，後續倘經由土地權利

關係人逕依法從事農業使用或興建農業設施，恐不利山坡地之國土保安及水土保

持，亟待各級主管機關調查評估是否宜劃定為農地，經函請國土管理署檢討改善。

【詳總決算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乙、參、三（四）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項下重要審核

意見（1）】 

2. 內政部委任各機關辦理海岸地區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經營管

理，以促進生態保育，惟部分受委任機關未依限函報工作辦理情形，或部分函報內

容與規定不符，允宜督促檢討改善：內政部為促進海岸地區重要濕地生態保育及加

強其管理維護，自 105 年 2 月起陸續委任台江等 3 個國家公園管理處及臺北市政

府等 12市縣政府辦理海岸地區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之規劃、經營管理、審查

及處分作業，並完成協議書之簽訂；另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推動國家濕地保育實施計畫，藉由辦理重要濕地保育規劃及調整濕地保育策

略與機制等，以確保濕地水域及植被面積不減損。惟查計有 14處國家級海岸地區

重要濕地，受委任機關未依協議書規定於 112 年底前函報 112 年度工作辦理情形；

另有關布袋鹽田、卑南溪口及花蓮溪口等 3 處海岸地區重要濕地，業經相關權責

單位查證有新增建物或鋪設混凝土等違規事實，惟受委任機關未於工作執行成果

報告之「國土利用監測通報查報違規案件」欄位中填載相關情事，或其部分子欄位

資料缺漏，不利內政部督促受委任機關追蹤違規案件後續辦理情形，難以有效防止

重要濕地遭人為破壞，亟待研提相關改善措施，以避免不當開發利用破壞生物棲地

及濕地自然生態系統調適機能，經函請內政部檢討改善。【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

冊丙、柒、內政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二）2.】 

（六）海洋及海岸領域執行情形 

1. 內政部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以推動海岸管理業務，有助強

化海岸氣候變遷調適能力並促進永續發展，惟實施已 7 年餘，部分須配合辦理事

項仍未依限辦理，且未完成通盤檢討作業程序，不利保護自然海岸及防治海岸災

害，允宜檢討改善：內政部為防治海岸災害、保護及復育海岸資源，及強化海岸氣

候變遷調適能力，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於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下稱海岸計畫），並納入「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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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辦理；另為落實前揭計畫應辦及配合事項，報經行政院於 108 年 6月

21 日核定海岸管理（109 至 112 年）中程實施計畫，計畫總經費 1 億 400 萬元。

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海岸計畫載明，有關自然海岸之區位應於前開計畫公

告實施後 2 年內（即 108 年 2 月 6 日前）完成劃設，並將自然海岸納入國土監測

計畫之監測範圍及海岸管理之特定區位，惟截至 113 年 4月 18 日止，內政部國家

公園署（112 年 9 月 20 日成立，承接原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海岸管

理及濕地保育業務，下稱國家公園署）尚在辦理第 1階段自然海岸劃設作業，已逾

指定期限且未完成；另海岸計畫規定於公告實施後 3年內（即 109 年 2月 6日前），

由各市縣政府完成二級海岸保護計畫之擬訂，並將都市計畫範圍內之保護區劃設

為二級海岸保護計畫，惟截至 113 年 4月 18 日止，各市縣政府迄未辦理二級海岸

保護計畫之擬訂工作，不利政府優先保護自然海岸及保育海岸地區自然環境；（2）

依據海岸管理法第 18條規定，內政部應視海岸情況，每 5年辦理 1次海岸計畫通

盤檢討作業，並就計畫內容作必要之變更，惟截至 113 年 4月 18 日止，海岸計畫

已公告實施 7 年餘，尚未完成通盤檢討作業程序，不利主管機關據以指認自然海

岸範圍及擬訂二級海岸保護計畫；（3）依海岸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內政部）應會同有關機關建立海岸地區之基本資料庫，定期更新資料與發布

海岸管理白皮書。據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36次會議決議，請主辦單位評估海

岸管理白皮書之發布時間，以每 2 年發布 1 次或每 5 年發布 2 次為之，惟內政部

於 110 年 8 月 31 日發布海岸管理白皮書後，截至 113 年 4 月底止，已 2 年 8 個

月，尚未更新發布新版白皮書，不利呈現海岸管理執行成果等情事，經函請內政部

研謀改善。【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柒、內政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 

2. 國家公園署為利海岸研究、規劃、教育、保護及管理，已建置「海

岸地區資訊服務平台」可供有關單位施政運用，惟平台內之特定區位許可審議管理

系統完成建置逾 1 年 5 個月仍未使用，且部分特定區位許可圖資漏未納列，或與

海岸圖台公布圖資不一等情，允宜研謀改善，以發揮平台建置效益：近年氣候變遷

及溫室效應影響加劇，對人類生存及生態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尤其海岸地區蘊藏豐

富之生物與景觀資源，具高度敏感性與脆弱性，一經破壞將難以回復。國家公園署

為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以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等目

標，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推動「辦理海岸防護計畫」。

經查國家公園署前於 104 年度建置「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提供海岸管理相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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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資訊與圖資，並於 110 年 12 月委託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討「海岸地區管理

資訊網」之內容與功能，重新建置為「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及資訊服務平台」（下

稱海岸地區資訊服務平台），契約金額 295 萬 8,000 元，111 年 11 月 8日完成建置

啟用。又為持續更新圖資及增修系統功能，該署於 112 年 4 月委託該公司辦理維

護營運，契約金額 128 萬 6,000 元，履約期程至 113 年 4月 30 日止。海岸地區資

訊服務平台功能包含提供海岸現況、海岸保護及海岸永續發展政策資訊，與海岸圖

台查詢、海岸地區特定區位（下稱特定區位）許可審議管理系統等。經查執行情形，

核有：（1）特定區位許可審議管理系統已建置審議案上傳、進度查詢、審查申請、

許可案檢查紀錄及申請人繳費等功能，惟系統完成建置啟用至 113 年 4 月 18 日

止，已逾 1 年 5 個月，國家公園署未用於管理特定區位許可之審議及開發利用行

為，肇致相關基本資料、審議及定期檢查等紀錄未能集中且系統性管理，無法達成

該系統原規劃建置之預期效益；（2）內政部核發特定區位開發利用許可後，應將其

個案圖資公布於海岸地區資訊服務平台之海岸圖台項下，惟查 105 年 2 月至 113

年 3月底該部核定特定區位許可開發利用計 78件，尚有 7件於取得開發許可後逾

8 至 13 個月其圖資仍未納列，且國家公園署圖資與海岸圖台現有圖資亦有差異，

顯示該署對於特定區位許可圖資及海岸圖台之管理維護作業有欠確實，影響資料

庫之完整性及正確性等情事。經函請內政部督促注意檢討改善。【詳總決算審核報

告第 2冊丙、柒、內政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一）】 

3. 海洋委員會及海洋保育署辦理國家氣候調適方案相關計畫，進行海

洋環境監測及海洋生物多樣性調查工作，惟尚待加值善用相關數據及調查成果，作

為策進海洋保護區氣候變遷調適能力之參據，又臺灣海域生態守護計畫內容，側重

氣候變遷減緩領域，與增加氣候調適能力及強化韌性目標未盡契合，允宜研謀改

善：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海洋保育署依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辦理「氣候變遷對臺灣海洋產業發展與海域空間利用衝擊評估」、「海洋環境

監測」及「海洋生物多樣性調查計畫」等 3項行動計畫，截至 112 年底止，合計編

列預算 1億 3,215 萬餘元，累計實現數 1億 2,854 萬餘元，執行率 97.27％。查海

洋委員會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海洋環境監測計畫，持續監測

全國逾 105 處海域水質、水環境數據，108 至 112 年度海域水質總達成率分別為

98.5％、99.9％、99.8％、99.9％及 100％，水質狀況尚屬穩定；另海洋保育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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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海洋生物多樣性調查計畫，截至 112 年底止，已完成臺灣三大濱海藍碳生態系、

珊瑚礁 31 處、岩礁生態系 67 處等海洋生態資源盤點及調查等。惟海洋保育署對

於海洋環境監測計畫產製相關水質監測數據，主要應用於海域污染之控制，尚未加

值運用於研擬保護海洋資源之策略，亦未結合生物多樣性相關調查結果，與相關權

責機關協作分析各海洋保護區水質與生態脆弱程度之關聯性，據以辨識風險與肇

因，妥為建立預警機制，並研擬強化調適能力；另海洋委員會於「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規劃辦理「臺灣海域生態守護計畫」，工作項目係以

增加海洋碳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目標，屬於氣候變遷減緩領域，尚無涉增加氣

候調適能力及強化韌性事項，經函請海洋委員會督促海洋保育署研議善用相關監

測及調查成果，並衡酌氣候變遷對權責業務之影響程度，訂定適切之調適行動計

畫。【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貳拾伍、海洋委員會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一）】 

（七）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執行情形 

能源署輔導業者辦理氣候風險評估作業，有助提升能源供給產業氣候調

適能力，惟部分國營能源業者轄管重要廠處尚未完成評估作業，另民營能源業者完

成評估比率未達 1％，允宜研議改善：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能源署，下稱能源署）

為提升能源部門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辦理「推動能源產業氣候風險評估自主

管理制度」，107 至 111 年度編列預算共 950 萬元，推動電力、石油等能源供給領域

之業者進行氣候風險評估。經查截至 113 年 3月底止，國營能源業者計有台灣電力

公司及台灣中油公司等 2家，合計已有 75個廠（處）完成風險評估報告，惟尚有台

灣電力公司之彰濱太陽光電場等 4個廠（處）及台灣中油公司之注儲工程處等 6個

廠（處），共 10個廠（處）尚未進行風險評估，仍待儘速完成相關評估工作，以瞭

解我國能源設施所處之氣候風險，並妥為因應。另截至 113 年 3月底止，我國民營

能源業者合計 228 家，包含民營發電廠及各市縣公用天然氣事業等，共有 438 個廠

（處），惟僅有和平電力公司之和平發電廠、星能電力公司之彰濱發電廠等 2 家業

者之 2個廠（處）完成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報告，完成比率僅 0.46％，顯示多數民營

能源業者進行氣候風險評估之意願低落，經函請能源署檢討研議改善措施。【詳總

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拾參、經濟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六）2.】 

（八）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領域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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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田水利署為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供給減少而影響農業生產之風

險，持續改善灌溉排水設施，惟蓄水設施容量不足及智慧節水管理設備設置比率仍

低，影響水資源調配能力，有待積極規劃設置，允宜研謀改善：農業部為因應農業

新情勢與挑戰及促進農業永續發展，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之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領域，執行「水資源管理與運用」調適措施，並按

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永續篇結論，加強農業資源管理基礎建設與投資，興建農業

調蓄設施，以穩定農業生產基盤，研提加強農田水利建設第六期（110 至 113 年度）

中長程計畫，系統性改善灌溉排水設施，結合水文自動測報及閘門自動控制，調配

水資源競用區枯水期用水，以有效掌握農業灌溉用水供應穩定及水質需求，建立高

效率用水管理機制，維護農民用水權益。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全臺水庫有

效容量僅占平均用水量之 12.81％，蓄水設施容量不足，又部分水資源競用區因水

情嚴峻，10 年內經農業部及經濟部會銜公告辦理停灌休耕計 5 次，其中 110 年度

停灌面積 7萬餘公頃為近年最高，停灌休耕對農民及相關產業鏈造成之經濟損害，

政府雖已給予補償或救助，惟農業用水頻繁移用，將使水田三生（生產、生態、生

活）功能受到影響，並對糧食安全及生態環境造成衝擊；（2）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下稱農田水利署）為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供給減少而影響農業生產之風險，導入

科技技術，協助精進灌溉用水管理，惟部分管理處仍係透過掌水工等水利小組協勤

人員於灌溉責任區內，依過往經驗協助辦理農田灌溉用水分配及水路清淤、巡防、

水門看守等農田水利設施管理工作，尚難精準調控灌溉配水，且水利小組協勤人員

年事漸高，灌溉節水工作之推動將日漸困難；（3）農田水利署所轄管埤塘計有 816

口，惟建立水位與蓄水量即時監測設備，並納入灌溉決策支援平臺管理範圍之埤

塘，僅桃園管理處 202 口及嘉南管理處 5口，不利區域水資源之調配管理等情事，

經函請農田水利署研謀改善。【詳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乙、壹、十、（二）農田水

利事業作業基金項下重要審核意見】 

2. 農糧署為因應氣候變遷，提升農業防災效能，推動智能防災設施型

農業計畫，惟間有優先輔導設置之防雨型溫網室設置比率偏低、連續受災作物與具

優先輔導資格農民尚待加強輔導等情事，允宜研謀改善：農業部農糧署（下稱農糧

署）為因應氣候變遷，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之農業

生產與生物多樣性領域，執行「農業經營模式調整，穩定品質與供應」調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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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提升農業防災效能，生產高品質蔬果、花卉及種苗等農產品，推動設施型農業

計畫（107 至 110 年度），又為延續計畫執行成果，導入智能化設施並優化防災能

力，辦理智能防災設施型農業計畫（112 至 115 年度），補助農民設置結構加強型

溫網室設施，並強化環境調控及生產設備升級，計畫總經費 54 億 8,000 萬元，輔

導設置結構加強型溫網室設施 1,000 公頃，112 年度編列預算數 13億 7,000 萬元，

決算數 5 億 8,889 萬餘元，執行率 42.98％。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農糧署

推動智能防災設施型農業計畫，導入智能化生產設備，搭配防（減）災設施，優先

輔導設置結構型鋼骨溫網室及簡易式塑膠布溫網室等防雨型設施，惟防雨型溫網

室設置比率僅約 2成，且申請智能化生產設備、防（減）災設施比率偏低，弱化對

天然災害減損能力；（2）農糧署為緩解氣候變遷災害衝擊，積極補助農民設置結

構加強型溫網室，惟部分果樹作物連續受災仍未參與設置，允宜探究問題癥結，加

強輔導設置；（3）農糧署為建構因應氣候變遷防災減災農業生產體系，輔導設施

型農業結合農業智能化工具及防雨設備，並訂定通過產銷履歷或有機驗證等 5 項

優先輔導資格，惟補助具優先輔導資格之案件未及 2成，允宜滾動檢討輔導作為，

以發揮計畫預期效益等情事，經函請農糧署研謀改善。【詳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乙、

參、九、農業特別收入基金項下重要審核意見（6）】 

3. 農業部為協助農漁民分散經營風險，提高農業經營保障，安定農民

收入，擴大推動農業保險，惟部分品項保險覆蓋率連年偏低或下降，基本型水稻收

入保險迄未達成全面納保之目標，及農業保險基金短絀持續擴大等情事，允宜研謀

改善：農業部為因應近年來氣候變遷加劇導致農業生產風險日益增加，於「國家氣

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之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領域，執行「強

化天然災害救助體系」調適措施，並為建立農業保險制度，於 109 年制定公布農業

保險法及成立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期能透過大數法則、收支相等及危險分散原

則等，降低農民因天然災害所受損失，截至 112 年底止，已開辦 27種品項、43 張

保單，112 年度於農業發展基金編列預算數 10億 8,100 萬餘元，執行數 9億 2,369

萬餘元，執行率 85.45％。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農業部為安定農民收益，提

高營農保障，自 106 年起擴大推動農業保險，整體農業保險之覆蓋率已由 106 年

度之 5.79％成長至 112 年度之 51.45％。惟 110 至 112 年度個別品項農業保險覆

蓋率連續 3年度未達 1％者，計有養蜂、番石榴、甜柿、西瓜、荔枝、石斑魚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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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虱目魚降水量、鱸魚降水量及芒果災助連結型等 9項，112 年度保險覆蓋率較

111 年度下降者，計有番石榴、柚、柑橘、木瓜等 21項，推廣成效欠佳；（2）農

業部自 111 年度起開辦水稻收入保險，以全面保障稻農收入及所得，並提高稻米

產業競爭力。112 年度第 1 期作及第 2 期作基本型水稻收入保險之保險覆蓋率較

111 年度同期之保險覆蓋率下降，主要係部分農民因未曾繳交公糧或申請農業天然

災害現金救助，致缺乏聯絡資訊予以輔導，或農民投保未獲理賠影響其續保意願，

迄未達成全面納保之目標；（3）農業部於 109 年 12 月 23 日成立財團法人農業保

險基金，以推動農業保險、管理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分散機制。110 至 112 年度財

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收支情形，分別短絀 3,179 萬餘元、7 億 768 萬餘元及 8 億

1,324 萬餘元，112 年底累積短絀已高達 15億 5,272 萬餘元，淨值為負 9億 5,272

萬餘元，主要係發生農業保險超額理賠情形，致農業保險基金短絀持續擴大等情

事，經函請農業部檢討改善。【詳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乙、參、九、農業特別收入

基金項下重要審核意見（9）】 

（九）健康領域執行情形 

1. 受全球極端氣候影響，夏季氣溫持續創新高，職業安全衛生署為確

保工作者健康，避免高氣溫環境引發熱疾病，已增訂熱危害預防規定，並積極透過

各項宣導措施及勞動檢查機制，協助事業單位落實熱危害預防管理，惟近 3 年度

事業單位違規比率超逾 3 成，允宜持續加強宣導，並督促事業單位落實熱危害預

防措施，以保障勞工工作安全與健康：近年極端氣候加劇，夏季氣溫持續升高，大

幅提高熱危害風險，尤以戶外作業勞工為熱傷害之高風險族群。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為確保工作者健康，除增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 條之 6 規定，規範

雇主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外，並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

辦理「職業衛生危害預防監督檢查計畫」，積極透過

各項宣導措施，強化事業單位及勞工熱危害相關防護

知能，惟查 110 及 111 年度各勞動檢查機構執行戶外

作業高氣溫監督檢查結果，事業單位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324 條之 6 規定比率均超逾 3 成，該

署為進一步強化熱危害高風險業者之監督，112 年度

另針對高風險營造工地進行「戶外作業熱危害高風險

表6 勞動檢查機構執行戶外
作業高氣溫監督檢查
情形 

單位：場、％ 

年度 
實施 

場次 

違反 

場次 

違反 

比率 

110 9,466 3,185 33.65 

111 9,608 3,147 32.75 

112 9,824 3,666 37.32 
資料來源：整理自職業安全衛生署提供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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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專案檢查」，檢查結果，實施場次 193 場次，違反規定場次 141 場次，違

反比率高達 73.06％，致 112 年度整體違反比率攀升至 37.32％（表 6）。為落實保

障工作者健康，經函請勞動部督促該署持續加強宣導，促請事業單位落實熱危害預

防管理，另研議強化無一定雇主勞工熱危害預防知能，暨參酌先進國家優良治理實

務，深入瞭解各職場領域工作者熱危害態樣及暴露熱危害風險情形，據以研擬相關

輔導措施，俾有效降低勞工暴露熱危害風險。【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拾伍、

勞動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九）】 

2. 衛生福利部及所屬為應氣候變遷增加心血管疾病患者就醫及死亡

風險，已推動相關防治措施，惟三高等心血管疾病高風險族群接受診斷及定期追蹤

治療之比率未盡理想，不利早期發現及治療，允宜研謀改善：氣候變遷導致氣溫驟

降或極端高溫，增加心血管疾病患者就醫及死亡風險，衛生福利部及所屬近年已針

對心血管疾病等氣候變遷健康脆弱族群，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

111 年）」辦理「提升國人氣候變遷之健康識能與調適策略研究」及「提升民眾氣

候變遷健康識能宣導計畫」，又為因應國人心血管疾病醫療負擔增加趨勢，於 107

至 111 年度辦理國家心血管疾病防治第一期計畫，累計支用 4 億 6,040 萬餘元，

自 112 年度起則回歸衛生福利部及所屬辦理健康行為促進、健康檢查、醫療照護

等例行業務。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隨著國人生活方式日趨靜態，身體活動與

不健康飲食模式等影響，易引發高血脂、高血壓及高血糖等三高慢性疾病，導致心

肌梗塞與中風等心血管疾病。在民眾健康行為尚難短期內改變下，國人三高盛行率

亦難隨之改善，爰及早辨識三高異常者，並使其接受診斷及治療，係心血管疾病防

治之要務，惟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查發現三高異常者後續接受追蹤治療比率未盡

理想，且高血壓及高血脂患者接受診斷比率尚有改善空間，不利早期發現及治療；

（2）心血管疾病高風險族群若未能定期接受治療及衛教，仍難有效控制或改善病

情，中央健康保險署推動三高疾病相關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期透過調整支付醫療院

所醫療費用方式，提供適當誘因，加強個案追蹤管理、衛教指導及自我照護能力，

112 年度糖尿病方案、糖尿病合併初期慢性腎臟病方案收案照護率已達 6成，惟初

期慢性腎臟病方案僅 3 成餘，有待加強收案，以提供患者完整照護；又多數高血

壓、高血脂或代謝症候群等心血管疾病高風險族群，尚無法確保獲得相關追蹤照護

服務，不利病情控制等情事，經函請衛生福利部研謀改善。【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冊丙、拾玖、衛生福利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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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能力建構領域執行情形 

教育部持續辦理氣候變遷教育推動計畫，由教學聯盟教師運用專業教材

融入於課程授課，惟土地使用及健康領域授課門數及修課學生數減少；自然解方係

因應氣候變遷重要行動之一，且為民眾關注，允宜持續推廣並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

導，達到對社會大眾進行氣候變遷教育之目標：教育部為回應全球急迫面對之氣候

變遷議題，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持續辦理氣候變遷

教育推動計畫。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據教育部 112 年度氣候變遷教育教學聯盟

計畫（南區）期末成果報告書列載，南區教學聯盟教師運用土地使用、維生基礎設

施、海岸、健康等 4大領域之氣候變遷專業教材，融入於課程授課情形，112 年度

土地使用領域、健康領域授課門數分別為 25 門、17 門，較 107 年度之 29 門、21

門，各減少 4門，減幅 13.79％、19.05％；112 年度修課學生數分別為 1,010 人、

708 人，較 107 年度之 1,051 人、1,074 人，減少 41 人、366 人，減幅 3.90％、

34.08％，授課門數及修課學生數均有減少情形，有待持續鼓勵聯盟教師加強運用，

以強化學生氣候變遷知能；2.另教育部氣候變遷教育教學聯盟（北區）對準國家氣

候變遷調適及淨零政策，以教育面切入回應調適能力建構需求，舉辦自然解方（透

過保護現有狀況良好的生態系，修復退化的生態系，及妥善管理被使用的生態系，

以利同時解決多項永續發展的挑戰）教學活動，並透過線上教學影片，引入情境案

例，納入自然解方觀念，推廣氣候變遷調適、減緩知識，據教育部 112 年度氣候變

遷教育教學聯盟計畫（北區）期末成果報告書列載，112 年 1 至 11 月氣候變遷教

育教學聯盟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平均貼文 9.36 篇，其中觸及人數及參與互動

次數最高者，為 112 年 8月 28 日宣傳「自然解方孵化教室」系列影片貼文，觸及

1,770 人，參與互動 238 次，占該期間觸及 19,921 人之 8.89％。另該聯盟於氣候

變遷 Podcast 頻道錄製「自然解方孵化教室」系列影片節目，並於 YouTube 頻道上

架影片供民眾觀看，以多元方式傳遞專業知識予社會大眾，透過節目主持人與學者

對談，引導聽（觀）眾瞭解自然解方，截至 113 年 4 月 25 日止，該聯盟 YouTube

頻道「自然解方孵化教室」系列影片，累計觀看 538 次，鑑於該議題系列為相當熱

門之話題，允宜持續透過 Facebook、YouTube 頻道等多元管道，製作新穎、活潑及

易於瞭解宣導教材或影片，加強宣導氣候變遷議題，以擴大宣傳效果，達到對社會

大眾進行氣候變遷教育之目標等情事，經函請教育部研謀改善。【詳總決算審核報

告第 2冊丙、拾壹、教育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十）3.】 


